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兆豐產物工程保險 P83E 定作人附加條款 

 
 

 
99.12.24 兆產備 11309910342 號函備查 

茲約定： 

一、本保險單非經                同意，不得變更與終止，並對             及

其員工放棄代位求償權。 

二、發生本保險單承保事故時，若有其他保險契約承保同一事故，由本保險單優先

理賠。 

 

本條款適用於營造（安裝工程）綜合保險及營建機具綜合保險，其約定與基本條款

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，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理。 
 
 

P83E 


